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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2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西北海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投资合同的公告 

 

 
 

主要内容提示： 

1、项目名称：广西北海工业园区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 

2、投资规模：项目根据广西北海工业园区目前及未来客户用汽情况，分期

建设，首期建设规模为2台20吨生物质锅炉及配套设施。 

3、合同约定的项目建设期为18个月，公司将根据项目特点加快实施进度，

早日投产。 

4、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对未来公司的

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5、风险提示：详见公告第四部分。 

 

2015年2月5日，广西北海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甲方”）与广

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乙方”）签署了《项目

投资合同书》（北工管合字【2015】1号），就公司在广西北海工业园区内投资

建设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达成一致意见。 

一、 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规模：项目总投资预计不少于 1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少

于 7,000 万元。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第一期项目计划建设 2 台 20 吨生物质锅

炉及配套设施。第二期建设规模则根据园区新入园企业和用热需求情况另行确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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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模式：采用 BOO（建设-运营-拥有）模式，由公司在项目所在地注

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本次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并提供长期运营

服务。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 

3、项目用地：项目选址位于广西北海工业园区院内，面积约 15 亩。 

4、建设进度：一期项目自取得项目用地成交确认书后 4 个月内，完成项目

设计、报建手续并开工建设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18 个月内完成建设并投产。 

（二）甲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负责协调项目用地手续的办理，协助乙方处理项目用地手续办理过

程中的具体事宜，以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 

2、甲方协助乙方办理锅炉及园区供热管网铺设的环评、报建、消防验收等

政府部门相关报批验收手续。同时，协助乙方与园区企业签署供汽协议。 

3、甲方承诺在乙方提供的热力能有效满足园区企业热力需求的提前下，原

则上园区内不再另建同类供热设施。 

4、鉴于乙方项目建设后将成为甲方基础设施配套的有益补充，降低用气企

业的成本，有利于甲方的招商引资工作，甲方同意在项目开工建设后，给予 45

万人民币的建设补贴，支付时间为项目开工后一个月内。 

（三）乙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乙方项目公司应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或甲方将土地出让公告送达后，按

照公告的规定参加招拍挂。 

2、乙方在项目完成全部用地开发并全部竣工投产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出租项目用地使用权。且不转让、质押乙方项目公司股权。乙方及乙方项目

公司因本项目建设和经营需要办理融资抵押时，应当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3、乙方项目公司应当按照《项目投资合同书》的有关约定，限期内完成项

目建设并投产。 

4、乙方支付《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履约保证金 10 万元，保证期为两年，保

证期自乙方取得项目用地成交确认书之日起计算。 

二、 广西北海工业园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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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工业园区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22 日，规划面积 41 平方公里。位于

北海市，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三角经济区、西部大开发经济区、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等几大区域的叠加区与交汇点。2003 年 3 月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

2005 年 12 月 8 日由国家发改委确认为全国第一批通过审核公告的省级开发区之

一。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包括中国电子、冠捷科技、朗科科技、三诺电子、冠

德科技、国发股份、贝因美、玉柴润滑油、泰国正大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正逐

步形成以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机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区

域。 

目前，园区正积极将产业功能、城市功能、生态功能融为一体，推进园区产

城一体化发展，构筑宜业宜居的发展格局，创建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努力探

索低能耗、低污染、集约式的能源解决方案已成为园区实现节能减排，兼顾降低

园区企业用能成本的重要工作。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快生物质能供热业务的推广，深耕泛珠三

角地区。考虑到资源方对本项目的主导推动作用及未来广西地区市场的业务开拓，

经协商，公司计划通过与资源方共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对本项目及未来区域内新签

项目进行投资、建设与运营。合资公司（项目公司）股权构成中公司出资比例为

80%，合资方出资比例为20%，公司与合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虽然合同约定的投资建设期限较长，但公司将根据项目特点加快实施进

度，早日投产。 

3、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对未来公

司的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4、《项目投资合同书》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相关当事人形成重大依赖。 

5、履行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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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期项目计划建设2台20吨生物质锅炉及配套设施，是基于满足园区内

现有企业的用能需求进行规划建设，未来第二期项目投资根据园区入园企业和用

热需求情况确定，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2、园区内用能企业涵盖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机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多个行业，用热企业行业跨度较大，生产工艺多样，热力参数要求差异化情况突

出，存在一定的实施风险。 

3、本项目是公司深耕泛珠三角地区的又一园区供热项目，项目异地投资运

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人员风险、工程施工风险、运营风险等。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按照有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推动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的实施。 

2、公司将持续披露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 报备文件 

1、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北海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

《项目投资合同书》。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5日 

 




